
企业变更登记（备案）全程网办系统使用指南

尊敬的用户:

您好!欢迎使用企业变更登记（备案）全程网办系统在线申

办企业变更登记（备案）业务，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高效

的网上办事服务。

一、服务范围

您可以根据办事需要，使用本系统在线申办内资有限责任公

司、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非公司企业法人

及上述企业的分支机构的变更登记（备案）。

二、服务方式

您可以按需自主选择以下服务方式，在线申办企业变更登记

（备案）：

（一）全程网办（在线申报+在线预审+在线办理）

您可以使用本系统申报企业需要变更的登记（备案）事项信

息，系统将为您自动生成申请表单。请根据系统自动生成的材料

清单和提示信息，上传企业依法形成的有关书面材料电子文件

（pdf 格式），由登记机关为您提供在线预审服务。

预审通过的，请按照系统提示，组织相关人员使用电子签名

签署有关电子文件，并通过寄递或现场方式缴回企业持有的纸质

营业执照（如办理事项需要换照）。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后，您可

以使用本系统下载打印登记通知书（注：仅办理备案事项变动的，



不另行核发登记通知书，请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

备案信息）。需要换发纸质营业执照的，您可以按照您选择的方

式（现场领取或寄递）领取纸质执照。

 （二）网上登记（在线申报+在线预审+线下办理）

您可以使用本系统申报企业需要变更的登记（备案）事项信

息，由登记机关为您提供在线预审服务。

预审通过的，系统将为您自动生成申请表单和材料清单。请

根据材料清单，携带企业依法形成的有关书面材料，到登记机关

办事大厅现场提交书面材料原件，办理企业变更（备案）登记。

三、系统首页功能简介

（一）“我要办理”

点击首页“我要办理”图标，即可开始初次申报。

（二）“进度跟踪”

点击“进度跟踪”图标，您可以查看暂存或已申报办件的进

度。



（三）“电子签名”

点击“电子签名”图标，需要对文件进行电子签名的自然人

或企业，可以对使用电子签名在线签署申请表单等电子文件。

四、系统操作（以内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例）

您可以参照以下流程，进行系统操作：

（一）点击“我要办理”图标

（二）根据系统提示，使用拟变更企业的电子营业执照，扫

码登陆系统

（三）选择变更（备案）事项



1、智慧导办

系统通过问答形式，根据您自主选择的变更（备案）事

项，自动关联可能需要同步变更（备案）的其他事项，帮助

您一次精准选定所有事项。（注：您自主选择的事项用金色显

示、系统自动关联事项用橙色显示。）

2、人工选择

您可以直接自主选定需要变更（备案）的事项。

（四）填报变更（备案）事项信息



根据您选定的变更（备案）事项，根据系统提示填相关信息。



注 ： 1 、 变 更 企 业 名 称 的 ， 请 先 行 完 成 名 称 自 主 申 报

（http://fw.scjgj.sh.gov.cn/nameqry/toCheckNameIndex.action），在本系统

录入获取的企业名称核准编号；

2、变更企业住所的，如使用经区政府或其授权部门认定的集中登记地为新

住所的，请勾选“集中登记地”，并录入合同编号、选择标准化地址，系统将自

动为您生成集中登记地使用相关文件，后续无需另行上传住所使用证明文件。

3、变更经营范围的，请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经营范围规范目

录，根据市场主体主要行业或者经营特征自主选择一般经营项目和许可经营项

目，申请办理经营范围登记。

（五）确认能否缴回纸质营业执照

您的办件可能需要换发纸质营业执照，需将您企业当前持有

的纸质营业执照缴回登记机关。

http://fw.scjgj.sh.gov.cn/nameqry/toCheckNameIndex.action


系统将为您提供您企业当前持有的纸质营业执照正副本编

号，请您核对确认，有关执照是否能全部缴回登记机关。

注：若您的执照营业执照遗失的，请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sh.gsxt.gov.cn）发布营业执照作废申明，并按网上登记（在线申报+

在线预审+线下办理）流程办理业务。

（六）选择办理方式

1、在线办理

按照全程网办（在线申报+在线预审+在线办理）流程办理。

根据系统自动生成的材料清单，上传企业依法形成的书面材料电

子文件（pdf 格式电子文件），经登记机关预审通过后，有关人

员根据系统提示远程完成电子签名，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完成办

件。（涉及换发纸质营业执照的，通过现场或寄递方式完成执照

换发。）



注：请通过扫描、拍照等方式，将您企业依法形成（并经有关人员书面签

署）的书面材料转换为 pdf 格式电子文件上传。

2、线下办理

按照网上登记（在线申报+在线预审+线下办理）流程办理。

登记机关将对您填报的变更（备案）信息进行预审。预审通过的，

请按照系统提供的材料清单，携带相关纸质材料原件，到登记机

关现场办理。

（七）上传有关人员身份证件照片（全程网办）

注： 1、请上传.jpg/.jpeg 格式文件，单个文件大小不超过 5MB。

2、请确保拍摄时光线充足，身份证件图片占满相框、内容清晰。

（八）上传材料（全程网办）

系统已根据您填报的变更（备案）信息，自动生成了申请表

单，无需另行上传。请根据系统提示的材料清单，将您企业依法

形成（并经有关人员书面签署）的书面材料转换为 pdf 格式电子

文件上传。



注： 1、根据您申办的变更（备案）事项，系统自动判定的必备材料，您应

当上传。

2、根据您申办的变更（备案）事项，系统自动判定的其他材料，请根据您

申办的具体事宜情形，选择上传。不涉及的可以不上传。

3、系统自动判定您的办件是否需要缴回纸质营业执照。需要缴回的，本环

节无需进行操作，请在预审通过后，再按照系统提示，选择执照缴回方式。

4、上传完毕后，点击“提交预审”按钮，您申报的信息和上传的材料将一

并供登记机关预审。

（九）提交预审

点击“提交预审”按钮，您申报的信息（上传的材料）将提

交登记机关预审。系统将提示您办件的预审排序，登记机关将尽

快为您提供预审服务。您可以短信提示，通过本系统首页“进度

跟踪”栏目查询办件进度。

（十）查看预审进度

系统将及时通过短信提示您查看预审进度。请通过本系统首

页“进度跟踪”栏目查询进度。申请状态为“退回修改”的，请

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申请状态为“预审通过”的，请按照您

先前选择的办理方式完成后续流程：



选择全程网办（线上办理）的，请组织有关人员完成电子签

名；选择网上登记（线下办理）的，请按照材料清单携带有关书

面材料到登记机关现场办理。

（十一）电子签名（全程网办）

请点击“查看签名情况”，组织所有需要电子签名的人员（主

体），通过本系统首页“电子签名”栏目，按照系统提示完成电

子签名。注：自然人或企业需要对多份文件进行电子签名时，可以批量勾选文

件，一次对所有文件进行电子签名。



（十二）选择原纸质营业执照缴回方式（全程网办）

所有人员完成电子签名后，“进度跟踪”栏目将提示您选择

纸质营业执照缴回方式。请核实确认您申办的变更（备案）事项

是否涉及修改营业执照照面记载信息（是否需要换发纸质营业执

照）。

无需换发执照的，您的办件将直接提交登记机关审查，材料

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可以当场办结。

需要换发执照的，请继续根据系统提示选择原执照缴回方式。

（十三）选择纸质营业执照缴回和领取方式

系统为您提供现场缴回和寄递缴回两种执照缴回方式，您可

以按需选择。



选择“现场缴回”方式缴回原纸质营业纸质的，请于办件正

式提交后的 3 个工作日内，将纸质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缴回登记

机关，换领新执照。逾期未缴回的，您的办件将做“退回补正”

处理。

选择“寄递缴回”方式缴回原纸质营业纸质的，请尽快使用

EMS 快递，将原纸质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通过寄递方式缴回登记

机关。登记机关于办件正式提交 3 个工作日内收到您寄递的纸质

执照的，将为您换发新执照并通过 EMS 快递给您。逾期未收到您

寄递执照的，您的办件将做“退回补正”处理。

“退回补正”办件无需修改或重新电子签名，你只需重新选

择执照缴回方式，并在 3 个工作日内，将纸质缴回登记机关即可。

注：选择“寄递缴回”方式的，请务必准确录入缴回原执照的 EMS 快递单号，

以便登记机关查询；同时，请准确录入接受新执照的收件人信息。

（十四）办结

您的办件正式提交并按期缴回原纸质执照后，登记机关将核

准您的申请。核准后，我们将通过短信提示您。请通过本系统首

页“进度跟踪”栏目查询办结信息。



选择寄递方式领取新执照的，请点击“查询快递单号”，查

询登记机关为您寄递新执照的快递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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